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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1 年 5 月 2 3 日  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

《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 中 有 關 法 律 事 務 合 作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

 

引 言  

 2 0 1 0年 5月 ， 律 政 司 向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文 件 ，

闡 述 《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》 (《 框 架 協 議 》 )中 有 關 法 律 事 務 合

作 的 詳 情 (立 法 會 C B ( 2 ) 1 5 8 0 / 0 9 - 1 0 ( 0 1 )號 文 件 )。 本 文 件 向 委 員

匯 報 法 律 事 務 合 作 的 相 關 措 施 的 最 新 落 實 情 況 。  

 

《 框 架 協 議 》 下 的 法 律 事 務 合 作  

2 .  根 據《 框 架 協 議 》， 兩 地 政 府 機 關 同 意 採 取 措 施 ， 以 加 強

法 律 事 務 方 面 的 合 作 ， 有 關 細 節 載 於 立 法 會

C B ( 2 ) 1 5 8 0 / 0 9 - 1 0 ( 0 1 )號 文 件 第 3 及 4 段。關 於 這 一 事 項 的 進 度

現 概 述 如 下 ：  

I .  建 立 法 律 事 務 溝 通 機 制  

3 .  立 法 會 C B ( 2 ) 1 5 8 0 / 0 9 - 1 0 ( 0 1 )號 文 件 第 6 段 指 出 ， 律 政 司

與 廣 東 省 的 法 律 及 立 法 機 關 一 直 保 持 交 流。在 簽 訂《 框 架 協 議 》

後，律 政 司 的 代 表 曾 與 廣 東 省 官 員 會 面，商 討 合 作 及 落 實 有 關

措 施。雙 方 同 意 在 現 有 溝 通 途 徑 的 基 礎 上，加 強 交 流 法 律 事 務

資 訊 ， 包 括 法 律 資 料 。  

4 .  關 於 涉 及 雙 方 合 作 項 目 的 立 法 建 議 方 面 ， 雙 方 已 檢 視 有

關 情 況，但 認 為 至 今 尚 未 有 特 定 合 作 建 議 須 要 任 何 一 方 藉 立 法

落 實 。  

5 .  不 過 ， 深 圳 市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正 審 議 發 展 前 海 的 法 例 草

案，而 香 港 方 一 直 都 獲 告 知 有 關 進 展。前 海 發 展 計 劃 的 其 他 詳

情 ， 在 下 文 第 1 7 及 1 8 段 討 論 。  

I I .  建 立 法 律 事 務 協 調 機 制  

6 .  《 框 架 協 議 》 建 議 粵 港 雙 方 可 因 應 需 要 建 立 法 律 事 務 協

調 機 制。律 政 司 代 表 曾 與 廣 東 省 官 員 商 討 是 否 有 需 要 建 立 常 設

 

立法會CB(2)1781/10-11(03)號文件



- 2 -  

機 制 。 雙 方 均 認 為 較 合 宜 的 做 法 是 在 有 需 要 時 才 成 立 專 家 小

組，以 研 究 和 跟 進 落 實 合 作 建 議 所 引 起 事 宜。雙 方 會 繼 續 監 察

有 關 事 務 ， 並 會 就 這 課 題 繼 續 交 流 資 訊 。  

I I I .  推 動 粵 港 法 律 界 的 交 流 和 合 作  

 政 府 機 關 之 間 的 交 流  

7 .  律 政 司 是 在 現 有 溝 通 途 徑 的 基 礎 上 ， 透 過 互 訪 和 會 議 ，

促 進 與 廣 東 省 律 政 人 員 的 交 流。律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1 0 年 11 月 出

訪 廣 東 省 和 深 圳 市 多 個 政 府 機 構 ， 以 加 強 彼 此 聯 繫 和 工 作 關

係。訪 問 期 間 曾 舉 行 多 次 會 議，交 換 落 實《 框 架 協 議 》的 意 見 ，

亦 探 討 其 他 可 確 保 達 成 有 關 目 標 的 其 他 方 案 。  

8 .  除 了 訪 問 和 會 議 之 外 ， 律 政 司 亦 為 包 括 廣 東 省 等 內 地 省

份 人 員 提 供 參 與 研 習 普 通 法 課 程 的 機 會，以 增 進 他 們 對 香 港 法

律 制 度 的 了 解。在 2 0 1 0 至 2 0 11 學 年，有 4 名 來 自 廣 東 省 不 同

司 法 和 律 政 機 構 的 人 員 和 1 名 深 圳 市 政 府 人 員，參 加 由 律 政 司

舉 辦 為 期 一 年 的 普 通 法 培 訓 計 劃 。  

9 .  律 政 司 也 舉 辦 短 期 實 習 計 劃 ， 供 與 律 政 司 長 期 合 作 的 若

干 內 地 司 法 局 (包 括 深 圳 市 司 法 局 )人 員 參 加。律 政 司 會 藉 着 兩

星 期 的 實 習 計 劃 向 參 與 人 員 簡 介 本 港 法 律 制 度。律 政 司 舉 辦 這

些 培 訓 和 交 流 計 劃，可 加 深 內 地 官 員 了 解 香 港 的 法 律 制 度 及 發

展 ， 有 助 雙 方 日 後 就 跨 境 法 律 合 作 進 行 討 論 。  

 兩 地 法 律 專 業 之 間 的 交 流  

1 0 .  除 了 與 政 府 機 構 間 的 交 流 外 ， 律 政 司 亦 支 持 香 港 與 廣 東

省 的 法 律 專 業 之 間 發 展 更 緊 密 的 合 作 關 係。據 我 們 所 知，香 港

律 師 會 曾 與 香 港 貿 易 發 展 局 攜 手 合 作，在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不

同 城 市 ，包 括 中 山 、 佛 山、 東 莞 、江 門 及 惠 州 ， 展 開 一 連 串 巡

迴 推 廣 活 動。這 些 巡 迴 推 廣 活 動 的 重 點，是 介 紹 跨 境 交 易 及 國

際 貿 易 方 面 的 法 律 事 宜。律 師 會 亦 為 廣 東 省 的 同 業 就 共 同 關 注

事 項 舉 行 研 討 會 。  

11 .  香 港 大 律 師 公 會 同 時 與 廣 東 省 的 法 律 專 業 保 持 緊 密 聯

繫 。 在 2 0 1 0 年 6 月 ， 大 律 師 公 會 在 佛 山 舉 行 調 解 研 討 會 ， 並

打 算 繼 續 推 展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I V.  推 動 公 證 事 務 專 業 人 員 的 交 流 和 合 作  

1 2 .  此 外 ，《 框 架 協 議 》訂 明 在 公 證 事 務 方 面 進 一 步 交 流 。 中

國 委 托 公 証 人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發 展 和 促 進 與 內 地 公 證 人 之

間 的 更 緊 密 工 作 關 係 ， 並 在 廣 東 省 開 展 工 作 ， 於 2 0 1 0 年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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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 問 廣 東 省 司 法 廳 及 當 地 的 公 證 人，以 增 進 對 廣 東 省 同 業 工 作

的 了 解。此 外，該 協 會 亦 為 到 訪 的 廣 東 省 公 證 人 主 持 講 座，藉

此 尋 找 方 法，改 進 與 跨 境 事 宜 有 關 的 公 證 服 務，以 及 改 善 兩 地

之 間 公 證 文 件 的 傳 送 。  

 

在 廣 東 省 提 供 的 香 港 法 律 服 務  

I . 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 

1 3 .  雖 然 《 框 架 協 議 》 並 無 提 及 推 廣 法 律 服 務 ， 但 隨 着 兩 地

公 營 和 私 營 機 構 的 法 律 專 業 人 士，以 及 雙 方 的 公 證 人 員 加 強 合

作，我 們 相 信 香 港 提 供 的 法 律 服 務 和 所 作 的 貢 獻 應 獲 得 廣 東 省

更 廣 泛 認 可 。  

1 4 .  香 港 法 律 服 務 在 內 地 的 發 展 一 直 受 惠 於 根 據 《 內 地 與 香

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(《 安 排 》 )及 其 補 充 協 議

訂 立 的 開 放 措 施。為 確 保 在 廣 東 省 有 效 地 落 實 開 放 措 施，當 局

與 廣 東 省 相 關 官 員 會 定 期 舉 行 會 議，以 檢 討 和 討 論 落 實 措 施 時

遇 到 的 事 宜。為 了 監 察 法 律 服 務 有 關 的 措 施 的 落 實 情 況，律 政

司 會 不 時 徵 詢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的 意 見，並 會 在 上 述 會 議 向 廣 東 省

官 員 反 映 意 見 ／ 問 題 ， 以 盡 早 尋 求 解 決 的 方 案 。  

1 5 .  香 港 律 師 事 務 所 在 內 地 設 立 的 代 表 機 構 ， 除 了 北 京 和 上

海 之 外，以 廣 東 省 最 多。截 至 2 0 11 年 1 月，廣 東 省 有 1 6 個 此

類 代 表 機 構，深 圳 有 三 個，其 中 一 個 代 表 機 構 與 廣 東 省 一 間 律

師 事 務 所 組 成 聯 營。律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1 0 年 11 月 訪 問 廣 州 時 ，

曾 與 這 些 代 表 機 構 的 代 表 會 面，藉 此 了 解 機 構 的 運 作，並 找 出

落 實《 安 排 》所 訂 開 放 措 施 的 問 題。出 席 的 代 表 表 示，《 安 排 》

下 的 開 放 措 施 應 進 一 步 擴 大，讓 代 表 機 構 可 以 提 供 更 廣 泛 的 法

律 服 務 ， 例 如 聘 用 內 地 執 業 律 師 。  

1 6 .  2 0 11 年 2 月 ， 律 政 司 再 次 就 落 實 《 安 排 》 下 法 律 服 務 的

開 放 措 施 徵 詢 律 師 會 的 意 見。雖 然 律 師 會 認 為 可 能 需 改 善 某 些

開 放 措 施 (例 如 香 港 和 內 地 律 師 事 務 所 組 成 聯 營 )，以 滿 足 跨 境

法 律 服 務 不 斷 發 展 的 需 求，但 沒 有 提 出 與 落 實 措 施 有 關 的 特 定

問 題 。  

I I .  《 前 海 規 劃 》  

1 7 .  前 海 是 《 框 架 協 議 》 下 其 中 一 個 主 要 合 作 範 疇 。 2 0 1 0 年

8 月 ， 國 務 院 原 則 上 批 准《 前 海 深 港 現 代 服 務 業 合 作 區 總 體 發

展 規 劃 》 (《 前 海 規 劃 》 )。《 前 海 規 劃 》 指 定 前 海 為 粵 港 現 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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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 務 業 創 新 合 作 示 範 區，目 的 在 促 進 香 港 與 內 地 服 務 業 合 作 方

面 發 揮 先 導 作 用 。  

1 8 .  《 前 海 規 劃 》 為 香 港 服 務 業 帶 來 進 一 步 開 拓 內 地 業 務 的

新 發 展 機 會。香 港 法 律 專 業 人 士 有 意 參 與 這 方 面 的 發 展。香 港

的 仲 裁 機 構 欣 悉 深 圳 方 面 鼓 勵 香 港 仲 裁 機 構 為 在 前 海 的 企 業

提 供 服 務。律 政 司 已 就 如 何 充 分 利 用 這 新 的 發 展 機 會 與 法 律 和

仲 裁 專 業 界 進 行 討 論 及 諮 詢 他 們 的 意 見。律 政 司 會 將 香 港 專 業

界 的 意 見 和 回 應 轉 達 深 圳 有 關 當 局，並 作 出 商 討。我 們 正 繼 續

就 前 海 的 發 展 與 香 港 法 律 和 仲 裁 專 業 團 體，以 及 深 圳 有 關 當 局

進 行 討 論 。  

 

結 語  

1 9 .  當 局 持 續 推 行 措 施 ， 通 過 與 廣 東 省 的 合 作 機 制 繼 續 加 強

區 域 合 作 。《 框 架 協 議 》 為 兩 地 提 供 全 新 的 平 台 以 落 實 這 個 目

標。律 政 司 會 致 力 達 成 目 標，以 促 進 與 廣 東 省 有 關 當 局 建 立 更

緊 密 的 工 作 關 係。律 政 司 也 會 與 本 港 的 專 業 團 體 合 作，進 一 步

在 內 地 ， 特 別 是 珠 三 角 地 區 ， 推 廣 香 港 的 法 律 和 仲 裁 服 務 。  

2 0 .  在 前 海 地 區 發 展 方 面 ， 律 政 司 會 繼 續 與 專 業 團 體 緊 密 合

作，把 握 這 個 嶄 新 的 發 展 機 會。為 此，律 政 司 會 協 助 法 律 和 仲

裁 專 業 團 體 擬 定 新 的 開 放 措 施 建 議，特 別 是 在 前 海 及 ／ 或 廣 東

省 試 行 的 建 議 ， 以 促 進 兩 地 法 律 和 仲 裁 服 務 的 發 展 。  

 
 
 
 
律 政 司  
2 0 11 年 5 月  


